	如何辭退不適任的大陸員工

	

一、個案說明：  
河北省某一食品加工廠的台商，發現該公司的資材主管，在經手採購包裝材料時，浮報公款及圖利自己，並借機向供應廠商收取回扣，於是東窗事發之後，經營者要將該員辭退，豈知該員工下跪苦苦哀求，聲淚俱下，要求老板不要斷絕他的唯一生路，因為退此一步，只有死路一條，何況他全家只靠這份薪水過活，所以懇求老板手下留情，任憑老板降職減薪也都無所謂。  
該台商被此員工的淚眼攻勢搞得手足無措，但仍橫下心告知目前沒有適當的空缺可以收留他，豈知該員為了保住飯碗而為五斗米折腰，告知老板說他可以轉職幹沒有底薪的營業人員，憑業績來領取獎金，並謂公司沒有辦公桌椅給他坐時，他可以先擠在會客室或總機櫃台前，如此恬不知恥又能屈能伸的軟性訴求，搞得該台商為之心軟，也想答應該員的要求，然而請神容易送鬼難，還是先請教筆者，如何是好？  
二、大陸員工的思維觀念：  
由於大陸失業人口眾多，找一份合適的工作誠非易事，最近大陸流行的順口溜，可以充分顯示失業的嚴重性，例如「毛澤東像太陽，照到那裡那裡亮，鄧小平像月亮，吃喝嫖睹到天亮，江澤民像星星，下崗工人數不清」「毛澤東時代流行下鄉，鄧小平時代流行下海，江澤民時代流行下崗」。所以大陸員工的眼非常雪亮，由於工作那麼難找，只好委屈求全，能忍則忍，絕不輕易辭職，除非是騎馬換馬，找到更好的工作時才會向老板說再見。　　
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「狗急跳牆」如將員工逼得走投無路，勢必找老板玉石俱焚而同歸於盡，台商處理辭退員工的說話態度，切忌盛氣凌人，如果傷到員工的自尊心，搞不好又將發生台商被殺事件。  
三、台商因應措施：  
辭退員工之前，必須要很具體地搜集該員不適任的理由，諸如違反公司章程第xx條，工作業績太差（以數字表達）．．．．．．等讓員工無法推託，藉以閃避自己的過錯，如有可能辯解時經營者可以法外施恩，多給離職員工一個禮拜的工資，讓他的心情（奇檬子）能稍微舒坦一點。  
如果上述對策仍然無效，而一直想賴在公司不走時，則可嚴正警告對方，公司將會聘請律師及公安人員採取相關行動，此時大陸員工自知理虧也不敢跟法律挑戰，只好就拍拍屁股走路。

處理這檔事時，台商最好委由人事經辦的大陸幹部負責，視其實際狀況予以彈性調整，如此才不會把話說死。


